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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主要产品品种发生变化

公司主要产品为塑料制品、吸塑托盘，未发生变动。

2 生产能力增加 30%及以上

公司环评申报年产塑料制品 500万个/年、吸塑托盘 150万片/年。

实际生产能力与环评一致，未有变化。

3 新增生产装置，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；

原有生产装置规模增加 30%及以上，导致新增污染因子

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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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对照一览表

环评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

设备名称 规格 环评数量（台） 规格 实际数量（台） 增减量（台） 备注

半自动吸塑成型机 / 3 / 3 0 /

全自动吸塑成型机 / 2 / 2 0 /

裁断机 / 3 / 3 0 /

螺杆空压机 / 2 / 2 0 /

注塑成型机

560T 1 560T 1 0

新增 5台注塑成

型机

280T 3 280T 3 0

220T 6 220T 6 0

470T 1 470T 1 0

380T 2 380T 2 0

120T 5 120T 7 +2

90T 0 90T 3 +3

烘料机 / 6 / 6 0 /

行车 / 2 / 2 0 /

冷却塔 100m3/h 1 100m3/h 1 0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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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加设备：公司实际建设新增 5台注塑成型机，型号均小于现有

型号，未超过环评量的 30%。

增加原因：为了满足塑料制品种类的多样化生产需求。通过增加

设备，可以更高效地切换不同产品的生产，减少设备调试时间，提高

生产灵活性。这种调整有助于企业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，提升

整体生产效率。

4 项目重新选址。

公司建设位于周市镇順昶路 31号 9号楼，未重新选址。

5 在原厂址内调整（包括总平面布置或生产装置发生变化）

导致不利环境影响显著增加。

公司目前的平面布置及生产装置与环评相比未发生明显的调整，

不导致不利环境影响的增加。

6 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（含主要生产装置、设备及配套

设施）、主要原辅材料、燃料变化。

项目生产装置、设备、主要原辅材料均未超环评申报量，且无新

增。

7 物料运输、装卸、贮存方式变化，导致大气污染物无组织

排放量增加 10% 及以上的。

未发生变动。

8 废气、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，导致第 6 条中所列情形

之一（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、污染防治措施强

化或改进的除外）或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%

及以上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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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气治理措施未发生变化：

9 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；废水由间接排放改为直接排放；废

水直接排放口位置变化，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。

项目厂区内雨污分流，雨水排入雨水管网。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，

冷却水不外排。生活污水接管至北区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。（排水许

可证：苏（EM）字第 F2022122201号，有效期自 2022年 12月 22日

至 2027年 12月 22日）。

10 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（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的

除外）；主要排放口排气筒高度降低 10% 及以上的。

未发生变化。

11 噪声、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，导致不利环境影

响加重的

噪声、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未发生变化。

12 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托外单位利用处置改为自行

利用处置的（自行利用处置设施单独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

除外）；固体废物自行处置方式变化，导致不利环境影响

加重的

本项目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未发生变化。

13 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变化，导致环境风险防范能

力弱化或降低的

项目按环评要求，仓库、危废暂存点地面做防腐、防渗等措施，

风险防范能力未降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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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项目的变动不会导致环境影响的显著变化，根据《关于加

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》（环办环评函[2020]688号）中

“一、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

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重大变动，且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

化（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）的，界定为重大变动。”，我公司建设

项目的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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